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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大道东一号鑫都国际大酒店三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20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林富先生主持。 本次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叶立春、独立董事刘国彬、独立董事任永平因公未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希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1.01议案名称：选举叶林富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2、1.02议案名称：选举叶立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3、1.03议案名称：选举叶丽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4、1.04议案名称：选举杨九如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5、2.01议案名称：选举廖少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6、2.02议案名称：选举黄俊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7、2.03议案名称：选举吴非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8、3.01议案名称：选举陈华才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9、3.02议案名称：选举叶舒健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23,741 99.9685 51,700 0.0133 70,000 0.01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选举叶林富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1.02 选举叶立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1.03 选举叶丽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1.04 选举杨九如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2.01

选举廖少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2.02

选举黄俊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2.03

选举吴非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3.01 选举陈华才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3.02 选举叶舒健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95,784,300 99.9378 51,700 0.0263 70,000 0.03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各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崇华、赵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腾达建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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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2月4日下午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大

道东一号鑫都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

及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叶林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叶立春先生、叶丽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副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换届选

举，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叶林富，委员廖少明、黄俊。

2、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俊，委员叶立春、吴非。

3、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廖少明，委员叶丽君、吴非。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非，委员叶林富、黄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叶林富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杨九如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其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叶林富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士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其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杨九如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叶小根先生、叶丽君女士、孙九春先生、

严炜雷先生、蒋冬湖先生、董敏先生、王士金先生（兼）、王正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杨九如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孙九春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兼），陈德

锋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志忠先生为公司审计副总监（代内部审计负责人），代职时间不超

过本届董事会任期。 （其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蒋祎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聘期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其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5日

附：简历

一、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叶林富：男，1966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国工程建设高级职业经理人。

曾荣获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十二五”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十大贡献人物、 台州市劳动模

范、浙江省援建指挥部授予“抗震救灾一等功”等荣誉称号。曾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董事长，上海市浙江商会执行副会长。

叶立春：男，1955年出生，高中，中共党员，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曾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叶丽君：女，1981年出生，浙江大学法学学士，英国约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助理工程

师。 曾任本公司杭州分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杨九如：男，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本公司董事长秘书、办公室副主

任、职工代表监事、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叶小根：男，1950年出生，高中，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一级建造师。 曾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副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孙九春：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曾就

职于上海市市政建设处，历任本公司经营部经理、技术中心主任、总师办主任、科学技术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严炜雷：男，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曾就职于上海城建设计

院、上海浦东新区建交委，曾任本公司主任工程师、工程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

蒋冬湖：男，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曾就职于台州市交通工

程公司、台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曾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董敏： 男，1968年出生， 大学本科， 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工程师， 国际项目管理师

（IPMP）。 曾任上海长江隧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上海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中信汕头海湾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士金：男，1973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王正初：男，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助理经济师。 曾任浙江腾达建设置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6月起任浙江腾达建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台州腾达汇房地产

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浙江腾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台州腾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陈德锋：男，1963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交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金马海船务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

任、上海通华高速船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及本公司

财务副总监；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三、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王志忠：男，1972年生，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本

公司财务副总监、审计副总监、审计总监；现任本公司审计副总监（代内部审计负责人）。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蒋祎颉：女，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本公司证券事务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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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2月4日下午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大

道东一号鑫都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

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共同推举陈华才主持会

议。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陈华才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 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5日

附：监事长简历

陈华才：男，1948年出生，高中，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一级建造师。 曾任浙江腾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云南腾达运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监事长。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600572

公告编号：临

2019-111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闲

置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康恩贝” )�于2019年

12月4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和九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闲置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障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安排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不超过40,000万元的闲置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限自2019年 12月4日起至2020年12月3日止。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42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

886万股新股。 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发行方案和总体认购情况，于2018年1月共向六家特定投资者实际发行了

156,590,200股股份， 每股发行价6.98元 （人民币元， 下同）， 共募集资金1,092,999,

596.00元，减除发行费用18,497,217.78元（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074,502,378.22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7〕585号验资报告。

根据2016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

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的决议，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以增资形式投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华康恩贝公司” )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 109,300.00

合 计 109,300.0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1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对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有关决议，结合金华康恩贝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当时投入资金需求情况，同意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先对本公司控股97.69%的金华康恩贝公司增资19,538.00万元，用于实施国际化先进

制药基地建设项目。 同时，金华康恩贝公司另一股东余斌（持股2.31%）同比例增资462.00

万元。此次增资事项已于2018年3月完成，金华康恩贝公司注册资本增至52,000万元，本公

司仍持有金华康恩贝公司97.69%的股权。

2019年1月4日， 公司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审议并全票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同意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

第一期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期限为1年的有息借款，用于金华康恩贝公司实施

的募投项目“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 建设，并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

内分期拨付，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截至

2019年12月3日， 公司根据有关借款协议， 累计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拨付募集资金9,000万

元。

截至2019年12月3日，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 33,098.66�

万元（含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5,723.46万元）投入金华康恩贝公司国

际化先进制药基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余额75,849.01�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存放于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74,500.61万元，存放于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金华康恩贝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1,348.40�万元。

截至目前，上述募集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募投项目的厂房建设、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购置

和安装以及铺底流动资金等。 目前原料药一车间完成生产线建设并投入试运行，原料药五

车间净化系统完成安装、设备生产线正在安装，原料药二、三、四、六车间厂房土建完成，正

在设备选型采购和生产线安装。 动力车间、原料药仓库、污水系统、废气处理系统等公用系

统安装完成并投入运行。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归还情况

经2019年1月28日公司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保障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安排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

不超过40,000万元的闲置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0

年1月27日止。

根据公司资金安排，2019年12月3日， 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见于2019年12月4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临2019-110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四、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金华康恩贝公司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及后续拟投入的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公司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部分募集资金将暂时闲置。 结合公司经营

发展规划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减少财务费

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12年12月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司拟在保障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继续安排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中不超过40,000万元的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五、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12月4日召开，会议以9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闲置

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障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前提下， 继续安排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不超过40,000万元的闲置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2019年12�月4日起至2020年12月3日止。

六、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和公司监事会同意上述安排闲置募集资金继续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安排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部分闲置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

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同时该项安排不会

影响公司承诺的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且使用额度、审议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2、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浙商证券认为：康恩贝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4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监

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中国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综上，浙商证券同意康恩贝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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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3日，公司收到靖江市财政局949,100元政府补助，自2019年1月1日至今，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获得各类政府补助资金25,

986,900元（未经审计）。 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收到补助单位名称 补助项目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1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专利奖 2019/1/31 50,000.00

2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表彰企业奖励 2019/3/4 66,400.00

3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靖江市人才强企先进单

位

2019/3/22 50,000.00

4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政府专项资金 2019/4/11 21,170,000.00

5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省333工程科研项目第一期

资助资金

2019/5/10 35,000.00

6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奖 2019/7/26 5,000.00

7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靖江市创新券专项资金 2019/7/30 119,000.00

8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靖江市科技奖补专项资

金

2019/7/30 950,000.00

9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省创新能力建设计划专项

资金

2019/7/5 2,000,000.00

10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批省级工业和信息

产业转型升级

2019/12/3 800,000.00

11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2019/12/3 66,700.00

12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2019/12/3 82,400.00

13 亚星（镇江）系泊链有限公司 镇江市2018年开放发展资金 2019/1/10 57,000.00

14 亚星（镇江）系泊链有限公司 镇江市2018年专利资助经费 2019/4/30 4,000.00

15 亚星（镇江）系泊链有限公司 2018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2019/4/30 140,000.00

16 正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市级经济和信息化专项资

金

2019/1/21 150,000.00

17 正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2019/1/28 127,400.00

18 正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润州区财政局产业政策兑现经费 2019/4/19 12,000.00

19 正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企业研究开发费省级奖励 2019/6/4 100,000.00

20

亚星（马鞍山）高强度链业有

限公司

雨山区人工成本行业监测企业补助 2019/7/5 2,000.00

合计 25,986,900.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其中23,170,000元公司将其认定

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剩余2,816,900元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按规定进

行会计处理。

公司对上述政府补助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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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日期为2016年9月21日， 回购价格为5.03

元/股，回购数量为815,159股，涉及激励对象64人；本次回购注销的预留股份授予日期为

2017年7月21日，回购价格为3.7元/股，回购数量为129,374股，涉及激励对象20人。 本次回

购注销共计944,533股，占注销前总股本比例的0.1112%，共涉及激励对象78人（其中陈科

文、吴永波、张强、曹晋、张剑、杜渐同时持有首次授予与预留股份）。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849,403,251股减少至848,458,718股。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8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

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6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3、2016年9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了明确意

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6年10月11日，公司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登记，授予日为2016

年9月21日，授予对象633名，授予价格7.04元，授予数量1578.08万股，上市日期为2016年

10月12日。

5、2017年5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吴明等3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0,400股进行回购注销。

6、2017年7月21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为2017年7月21日。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独立

董事对本次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7、2017年8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

象余承龙等6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0,2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2017年9月5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

励对象吴明、余承龙等9名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0,6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2017年9月8日，公司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登记，授予日为2017年7月21

日，授予对象253名，授予价格5.18元，授予数量1,418,760股，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

10、2017年9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核查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617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解除限售数量为6,214,77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03%；同意对13名因离职（那

峙雄等7人）、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叔朋

等6人） 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进行回

购注销。

11、2017年10月10日, 公司办理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手续，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7年10月12日，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214,776股，激励对象人数为617名。

12、2017年11月2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因离职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吴明等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事宜（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已办理完成。本

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602,704,550股变更为602,573,950股。

13、2017年12月12日， 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13名因离职 （那峙雄等7

人）、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叔朋等6人）

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进行回购注销。

14、2018年1月26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11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0,420股进行回购注销。

15、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因离职（那峙雄等7人）、在首

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叔朋等6人）的13名激

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的回购注销已于

2018年2月26日办理完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本总额由607,116,

632股减少至607,014,388股。

16、2018年5月28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23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07,360股进行回购注销。

17、2018年6月26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34名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297,780股进行回购注销。

18、2018年7月26日，公司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送红股2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2股。

19、2018年8月10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19名离职激励对象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46,808股进行回购注销。

20、2018年9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

解除限售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

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713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解除

限售数量为6,930,23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155%；同意对29名因离职、在首次授予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

标的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27.289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21、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34名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16,892股的回购注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于2018年9月27日办理完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849,820,143股减少至849,403,251股。

22、2019年3月29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32名离职激励对象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24,835股进行回购注销。

23、2019年4月16日，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78名因离职或绩效未完全达

标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44,533股进行回购注销。

24、2019年9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

解除限售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

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656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解除

限售数量为6,368,57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7498%；同意对32名因离职、在首次授予股

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

标的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39.247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25、2019年11月13日，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78名因离职或绩效未完全达

标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44,533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原因、价格及定价依据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五章激励计

划具体内容第六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 、“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

的处理” 、“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以及《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

回购注销7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44,533股。

鉴于公司已于2018年7月26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送红股2股（含税），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因此2016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四舍

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 )：7.04/ （1+0.4）=5.03元/股； 预留股份回购价格调整为：5.18/

（1+0.4）=3.7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日期为2016年9月21日，回购数量为815,

159股，涉及激励对象64人；本次回购注销的预留股份授予日期为2017年7月21日，回购数

量为129,374股,涉及激励对象20人。 本次回购注销共计944,533股，占注销前总股本比例

的0.1112%，共涉及激励对象78人（其中陈科文、吴永波、张强、曹晋、张剑、杜渐同时持有首

次授予与预留股份）。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849,403,251股减少至848,

458,718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回购注销

原因

本次回购注销数量（股）

回购价格

（元/股）

回购款

（元）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1 王晖 126,000 5.03 633,600.00

2 李明亮 16,716 5.03 84,057.60

3 邝洪斌 12,264 5.03 61,670.40

4 陈超 9,072 5.03 45,619.20

5 侯莹莹 9,408 5.03 47,308.80

6 林龙 11,760 5.03 59,136.00

离职，第

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7 张磊 12,600 5.03 63,360.00

8 麦智敏 8,988 5.03 45,196.80

9 杨亚泽 20,832 5.03 104,755.20

10 彭志敏 16,800 5.03 84,480.00

11 陈科文

6,720 5.03 33,792.00

2,800 3.7 10,360.00

12 冯星 9,156 5.03 46,041.60

13 吴永波

13,944 5.03 70,118.40

2,100 3.7 7,770.00

14 郭坚 24,948 5.03 125,452.80

15 黄红 7,840 3.7 29,008.00

16 李昂 9,100 3.7 33,670.00

17 王雄珀 8,820 3.7 32,634.00

18 罗肖 9,100 3.7 33,670.00

19 林城 7,840 3.7 29,008.00

20 张强

离职，第

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21,420 5.03

183,370.60

20,440 3.7

21 杨洋 11,340 3.7 41,958.00

22 侯昌奇 15,036 5.03 75,631.08

23 徐祖科 7,560 3.7 27,972.00

24 唐益元 10,332 5.03 51,969.96

25 钱小丽 7,000 3.7 25,900.00

26 罗丽莉 7,140 3.7 26,418.00

27 高进虎 6,132 5.03 30,843.96

28 王国雄 10,836 5.03 54,505.08

29 江泽华

绩效未完

全达标，

第

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7,333 5.03 36,884.99

30 王曙光 1,911 3.7 7,070.70

31 张虹霞 2,356 5.03 11,850.68

32 张多 1,218 3.7 4,506.60

33 于飞 2,079 5.03 10,457.37

34 万军 25,082 5.03 126,162.46

35 肖和平 6,271 5.03 31,543.13

36 熊朝彬 9,406 5.03 47,312.18

37 杨炯 6,271 5.03 31,543.13

38 陈伟 2,533 5.03 12,740.99

39 戴春蓉 3,378 5.03 16,991.34

40 高波 2,533 5.03 12,740.99

41 孟祥海 2,533 5.03 12,740.99

42 汪平 33,776 5.03 169,893.28

43 肖海 16,888 5.03 84,946.64

44 谢长荣 2,533 5.03 12,740.99

45 吴雅斌 2,533 5.03 12,740.99

46 王刚 5,066 5.03 25,481.98

47 王辉 16,888 5.03 84,946.64

48 张和锋 5,066 5.03 25,481.98

49 喻瑾

离职，第

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8,778 5.03 44,140.80

50 邓京华 3,864 5.03 19,430.40

51 田春雷 4,914 5.03 24,710.40

52 林晓霞 4,704 5.03 23,654.40

53 曹晋

4,788 5.03 24,076.80

7,315 3.7 27,065.50

54 杨丽娟 5,250 5.03 26,400.00

55 万庆 42,000 5.03 211,200.00

56 曹伟雄 5,838 5.03 29,356.80

57 谢玉清 6,426 5.03 32,313.60

58 解来甲 26,880 5.03 135,168.00

59 焦函 16,464 5.03 82,790.40

60 张剑

6,888 5.03 34,636.80

1,120 3.7 4,144.00

61 杨智勤 8,274 5.03 41,606.40

62 朱文思 3,710 3.7 13,727.00

63 潘强 6,132 5.03 30,835.20

64 张鹏胜 10,374 5.03 52,166.40

65 安伟超 3,990 3.7 14,763.00

66 徐青 5,124 5.03 25,766.40

67 陈文健 5,964 5.03 29,990.40

68 杜渐

8,274 5.03 41,606.40

3,500 3.7 12,950.00

69 邢洪禹 9,030 5.03 45,408.00

70 谢心田 9,660 5.03 48,576.00

71 林晓欢 6,048 5.03 30,412.80

72 江泽华 24,444 5.03 122,918.40

73 邹江枫 6,006 5.03 30,201.60

74 李攀峰 5,586 5.03 28,089.60

75 万军 33,600 5.03 168,960.00

76 胡景陶 6,300 5.03 31,680.00

77 何琼 5,530 3.7 20,461.00

78 贾宏松 7,644 5.03 38,438.40

79 郭小田 5,544 5.03 27,878.40

80 黄小容 4,872 5.03 24,499.20

合计 815,159 129,374 ——— 4,578,078.03

注： 本次实际支付回购款总额与回购价格乘以回购数量的乘积之间的差额是因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回购价格调整时四舍五入所致。

三、独立董事意见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以及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19名激励对象

离职，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及预留授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346,808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笑华先生、周立先生、向万红先生回避表决，程序

合法，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以及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9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20名激励对象因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上述29名激励对象获授的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2,890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笑华先生、周立先生、向万红先生回避表决，程序

合法，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以及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32名激励对象

离职，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及预留授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32.4835万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笑华先生、向万红先生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我们

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四、律师意见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系依据现行有效的《管理办法》制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履行了现阶段

所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及价

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的

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

结算手续；因本次回购事宜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系依据现行有效的《管理办法》制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根据《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程序以及本次回购注销

的原因、回购数量和价格符合《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本次回购注销

事宜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系依据现行有效的《管理办法》制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履行了现阶段

所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及价

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的

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

结算手续；因本次回购事宜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五、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前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销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82,295,039 9.69 944,533 81,350,506 9.59

高管锁定股 80,958,028 9.53 80,958,028 9.54

股权激励限售股 1,337,011 0.16 944,533 392,478 0.0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67,108,212 90.31 767,108,212 90.41

三、总股本 849,403,251 100 944,533 848,458,718 100

注：1、因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9年11月13日召开

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注销议案正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上述股

本结构表中包含了尚未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392,478股。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3197

证券简称：保隆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51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2019年11月9日），监事兰瑞林先生持有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隆科技” 或 “公司” ） 股份878,62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90%。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19年12月3日，公司收到监事兰瑞林先生《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监事兰瑞林于

2019年12月3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219,580股， 占当前本公司总股

本的0.1322%。

截止本公告提交日， 监事兰瑞林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59,048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0.3968%。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兰瑞林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878,628 0.5290%

IPO前取得：878,028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监事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兰瑞林

219,

580

0.1322

%

2019/12/3 ～

2019/12/3

集中竞

价交易

26.73 －

27.32

5,894,

411.20

已完成

659,

048

0.3968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5日

关于光大保德信尊泰三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光大保德信尊泰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

码：006565）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952号、证监许可[2019]2037号

文注册，已于2019年11月18日募集。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适度控制基金规模，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光大

保德信尊泰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尊泰三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光大保德信尊泰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 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2020年2月17日提前至2019年12月4

日，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2019年12月4日，2019年12月5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epf.com.cn）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88）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000572

证券简称：

*ST

海马 公告编号：

2019-72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

11

月份产销数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1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序

号

产 品

生产量 销售量

本月 同比

本年

累计

同比 本月 同比

本年

累计

同比

1 基本型乘用车 0 -100.00% 1752 -90.09% 0 -100.00% 2036 -89.75%

2 MPV 0 - 0 -100.00% 0 -100.00% 791 -69.55%

3 SUV 2663 273.49% 22474 -39.52% 2364 85.56% 22783 -42.94%

4 交叉型乘用车 0 - 0 - 0 - 0 -

合计 2663 9.45% 24226 -57.39% 2364 -10.22% 25610 -58.95%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5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变更的公告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2307号）核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益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股权转让给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新纪元有

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转让后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6500 65%

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 3500 35%

合计 10000 100%

公司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对原《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本次股权转让及《公

司章程》修订事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按照规定已经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603985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2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 作为新增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惟

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惟明基金” ）。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19年10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2019年11月8日，惟明基金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近日，惟明基金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备案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惟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子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托管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19年12月3日

备案编码：SJH554

公司将持续关注惟明基金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5日


